（行政复议机关）
44.行政复议强制执行决定书

〔    〕　　号

被执行人：      （申请人姓名，性别，民族，出生年月，住址）或（名称，住所地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及职务）。
被执行人        因不服（被申请人名称）  作出的行政行为    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    年  月  日作出了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文号　  　）变更了原行政行为，并于     年  月  日送达被执行人          ，但被执行人逾期未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，经本机关催告后仍不履行行政复议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第（二）项（以及引用相应法律法规）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于     年  月  日起依法强制执行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　       （行政复议机关印章或者行政复议专用章）

